
上海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

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2018年粮食质量监管工作经费

决算金额 419.4万元

评价分值 88

评价结论 良

主要绩效 1、项目决策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的监管职责，《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建立上海市

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决定》（沪府发[2011]21 号）明确

市粮食局为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粮食收

购、储存环节的粮食质量以及原粮卫生的监管。项目

立项依据充分、立项规范。

2、项目管理

在项目实施管理方面，项目主管单位市粮食局的

制定了《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等制度。在项

目财务管理方面，市粮食局制定了健全的财务管理制

度，保障了项目资金的支出合法合规，保证项目经费

及时拨付到位。

3、项目产出



项目产出整体较好，达到计划要求。2018 年粮食

质量监管工作经费项目完成了年度工作计划目标，按

要求的种类、样本量在计划时间内完成 2018 年度粮

食质量的抽查和检测，及时性方面较好，检测质量达

标。

4、项目效果

项目实施后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和影响力。2018

年无污染和超标粮食流入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口粮

市场情况，少量超标粮食处置及时、处置率达 100%。

但是，2018 年粮食检测结果共享情况有待完善。

在项目满意度方面，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实施的

内容及成果的满意度、监测中心对市粮食局指导管理

机制的满意度分别达到了 92%、89.6%；通过查看项目

相关管理制度，市粮食局缺少监督第三方监测中心检

测工作的相关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实际

执行的跟踪效率，今后有待进一步提高。

存在问题 1、绩效目标编制有待细化

项目单位编制的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未充分

体现 2018 年粮食质量监管工作经费项目开展后市粮

食局在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社会效益。

评价组通过审核本项目立项申报的相关资料，发

现市粮食局在申报预算时编制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对

产出目标设定较为明确清晰，但对效果目标的设置不

够细化，未完整体现项目的社会效果。

2、检测结果运用有待加强

市粮食局对粮食质量安全检测结果运用有待强



化，应与国家和本市相关监管部门建立健全检测结果

及分析数据共享制度，为多方位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提

供完整信息和科学依据。

3、检测机构质量管理有待提升

市粮食局委托监测中心开展粮食质量安全检测

工作，抽取了部分样品进行盲样检测，但覆盖面有待

提升。应充分发挥检测质量控制和管理作用，建立更

加充分有效的检测质量管理机制，确保检验结果质

量。

整改建议 1、建议细化绩效目标编制

建议项目单位在编制项目绩效目标时，能结合市

粮食局实际情况，制定适合粮食质量监管工作实施内

容的绩效目标，基于其在全国粮食行业中所处水平以

及在本市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作用，结合项目“质

量检测结果的部门共享情况”、“质量检测服务达标”

等方面，对效果目标的设置进一步细化和量化。

2、建议加强粮食安全检测结果运用

市粮食局主动加强与国家和本市相关监管部门

的沟通联系，强化检测结果及分析数据共享制度，在

为粮食质量安全管理提供完整信息和科学依据的同

时，为上海市食品安全提供基础数据和决策依据。在

食药安办的总牵头下，市粮食局要主动配合加强检测

结果运用，在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的基础上，进行必

要的评估和预警，进一步提升粮食安全水平。

3、建议提升检测机构质量管理

市粮食局应通过盲样、比对等不同质量检测管理

手段，扩大盲样和比对的覆盖面，增加相应的质量检



测经费。建立完善检测机构质量管理机制，从制度层

面强化对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跟踪

机制，建议每季度跟踪考核检测机构的质量报告水

平、及时性等情况。

整改情况 已按照实际情况进行整改。


